
主旨：

農業部農田水利署雲林管理處 

受文者：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114年5月16日              
發文字號： 農水雲林字第1148617389號
速別：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本處林富元處長遵奉農業部114年5月12日農授水字第114
8051515號令，於114年5月16日接篆視事，敬請惠予賜

教。

正本：經濟部水利署、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分署、經濟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分署、

經濟部水利署第五河川分署、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林縣政府、嘉義縣政

府、南投縣政府、雲林縣議會、嘉義縣議會、南投縣議會、雲林縣警察局、嘉

義縣警察局、南投縣政府警察局、雲林縣環境保護局、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中區

分署雲林辦事處、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中區分署南投辦事處、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南區分署嘉義辦事處、雲林縣斗六市公所、雲林縣斗南鎮公所、雲林縣虎尾鎮

公所、雲林縣西螺鎮公所、雲林縣土庫鎮公所、雲林縣北港鎮公所、雲林縣古

坑鄉公所、雲林縣大埤鄉公所、雲林縣莿桐鄉公所、雲林縣林內鄉公所、雲林

縣二崙鄉公所、雲林縣崙背鄉公所、雲林縣麥寮鄉公所、雲林縣東勢鄉公所、

雲林縣褒忠鄉公所、雲林縣臺西鄉公所、雲林縣元長鄉公所、雲林縣四湖鄉公

所、雲林縣口湖鄉公所、雲林縣水林鄉公所、雲林縣斗六地政事務所、雲林縣

斗南地政事務所、雲林縣虎尾地政事務所、雲林縣西螺地政事務所、雲林縣北

港地政事務所、雲林縣臺西地政事務所、嘉義縣大林地政事務所、嘉義縣竹崎

地政事務所、嘉義縣朴子地政事務所、南投縣水里地政事務所、南投縣竹山地

政事務所、雲林縣稅務局、財政部中區國稅局雲林分局、嘉義縣財政稅務局民

雄分局、南投縣政府稅務局竹山分局、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法務部行政執行署

嘉義分署、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南區養護工程分局、交通部公路局嘉義區監理所

雲林監理站、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虎尾稽徵所、東勢鄉農會、財團法人農業工程

研究中心、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國立虎尾科技大學、臺灣銀行、臺灣銀行太保

分行、臺灣銀行斗六分行、臺灣土地銀行、臺灣土地銀行斗六分行、臺灣土地

銀行虎尾分行、臺灣土地銀行北港分行、台塑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合作金庫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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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銀行中興分行、合作金庫商業銀行雲林分行、京城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營
業部)、京城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興業分行、台中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虎尾

分行、台中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四民分行、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朴子

分行、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雙和分行、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大墩分行、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分行、三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屯分行、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台中分行、農業部農田水利署七

星管理處、農業部農田水利署北基管理處、農業部農田水利署石門管理處、農

業部農田水利署宜蘭管理處、農業部農田水利署花蓮管理處、農業部農田水利

署南投管理處、農業部農田水利署屏東管理處、農業部農田水利署苗栗管理

處、農業部農田水利署桃園管理處、農業部農田水利署高雄管理處、農業部農

田水利署新竹管理處、農業部農田水利署嘉南管理處、農業部農田水利署彰化

管理處、農業部農田水利署綜合企劃組、農業部農田水利署臺中管理處、農業

部農田水利署臺東管理處、農業部農田水利署瑠公管理處

副本：本處各組室、本處各分處、本處各工作站 114/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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